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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作风建设提升大会

取缔违规设摊

污水排放执法办案

牵头启动停车共享工作

清理僵尸车

抓捕流浪犬只

搬离占道经营物

2019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围绕县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结合“三服务”工作要求，立足城市管理、规划

管理、控违拆违等重点工作，敢于担当，勇于碰硬，以坚定的决心、有效的措施、

规范的执法、真诚的服务，稳步推进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开展，并在全市城市管

理考核中，连续三个季度取得前三名的好成绩。

做好重点攻坚 为美丽新昌挣足面子

多措并举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实现城市品质持续向好。一是持续开展

各项整治。实现沿街店铺装修围挡管理标准再提升，整治店铺450余家(次)，

督促设置规范化围挡4600余米，规范化程度居全市前列，获得领导肯定。共

劝导流动摊贩18600余起，查处铁沫车、渣土车抛洒滴漏117起，抓捕流浪犬

780余只，整改“六小行业”污水零直排693家。二是科学管理停车秩序。开展

人行道乱停车、僵尸车治理和非机动车文明停放行动，积极参与全县治堵工

作。共查处人行道机动车违停30376起，依法拖离僵尸车980余辆，纠正或拖

离违规停放非机动车8650余辆，新增机动车停车位538个。三是扎实推进创

建工作。抓好新增违建管控和存量违建销号工作，截至12月底，全年累计拆

除违建 85.52 万 m2，完成率 122.17%，拆后利用 37.32 万 m2，拆后利用率为

94.84%，7月份成功创建“基本无违建”县。

办好民生实事 为幸福之城殷实底子

转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将“三服务”与日常执法相结合，把为民服务做到

群众心坎里。一是“城市管家”贴心服务。在社区推出“城市管家”模式，派驻

执法队员，对社区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予以回应。共走访鼓山等社区40余

次，解决市容问题1650余个。二是便民举措暖心服务。陆续投放便民规范餐

车100余辆，并在城区设立5个农产品疏导点。开展“帮扶送”80余起，对摆摊

老人“帮一把”劝离，对摔倒老人“扶一把”救助，对不在规定地点销售的农户

“送一程”规范。三是创新管理细心服务。升级智能停车收费管理系统，实现

即停即走自动缴费，让车主停车更便捷。牵头全县11个单位开放431个停车

位，为周边居民提供错时免费停车服务。全市首创网上“犬管公示”专栏，破解

犬主咨询难、查找难。

抓好队伍建设 为城市管理夯实里子

实行“三色预警”法抓作风建设，队伍形象显著提升。一是抓绿色教育。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参观余姚王阳明故居和梁柏台

红色教育基地，邀请宣讲员作李安事迹报告，组织观看张富清、黄文秀等先进

典型专题片。今年共组织学习教育50余次，组织各类培训考试10余次。二是

抓黄色提醒。实行每日讲评、每周监督检查、每月通报、每季考核和从重从严

的作风效能追究制度。全年已开展各项检查130余次，督查通报27期。三是

抓红色处理。对多次教育提醒仍不整改、言行举止不当、不服从教育管理等情

况的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全年共开展谈话30人次，处理队员11人，清退辅勤

员1人。

2020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继续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

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继续践行“依法、精

细、高效、文明、常态、清廉”的工作要求，以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为契机，完善体制

机制，创新执法理念，着力抓好市容管理精

细化、规划管理常态化、执法办案规范化和

执法队伍正规化，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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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施工围挡

集中检查渣土车

拆除违法建筑


